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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公司控股子公司 

境内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3 召开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1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

公司控股子公司境内上市的议案》。为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持续向好的发展契机，

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新能源产业，实现更好地发展，公司

筹划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特能源）境内上市事项，启

动境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境内上市主体基本情况 

1、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法定代表人：张建新 

注册资本：12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6702303076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甘泉堡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众欣街 2249

号 

主营业务：多晶硅的生产与销售，风能、光伏资源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等。 

新特能源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资产总计  4,170,511.60   3,569,970.30  

净资产  1,384,867.70   1,129,005.60  

营业收入  872,211.30   1,205,374.20  

营业利润  90,311.50   154,631.60  

净利润  51,679.30   111,064.2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64.20   110,7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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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数据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2、新特能源股本及控股股东情况 

新特能源于 2015年 12月 3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码为 1799.HK。

目前新特能源总股本 12亿股，其中 H股 313,475,630 股，占总股本 26.12%；内

资股 886,524,370 股，占总股本 73.88%。公司直接持有新特能源 783,921,287

股内资股股份，占总股本 65.33%，是新特能源控股股东。公司全资子公司特变

电工（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新特能源 1,223,200 股 H 股股份，占总股本 0.10%。 

二、境内上市的授权 

公司筹划新特能源境内上市事项，启动境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公司董事会

授权公司及新特能源经营层启动新特能源在境内上市的前期筹备工作，包括但不

限于可行性方案的论证、组织编制上市方案、签署筹划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协议等

上市相关事宜，并在制定境内上市方案后将相关上市方案及与上市有关的其他事

项分别提交公司及新特能源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筹划新特能源境内上市

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待上市方案确定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审议境内上市的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启动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境内

上市前期筹备工作。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筹划新特能源境内上市事宜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

和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启

动控股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前期筹备工作。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为全球能源事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和中国大型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主营业务包括输变电业务、新能源业务及能源业

务。新特能源是公司新能源业务板块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多晶硅的生产与销售，

风能、光伏资源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等。新特能源业务领域、运营方式与公司其

他业务之间保持较高的独立性。新特能源境内上市的具体影响如下： 

1、净利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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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XYZH/2020URA30048），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0.18 亿元，

其中按权益享有的新特能源 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占比为 13.05%。 

2、净资产占比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XYZH/2020URA30048），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

产 348.84 亿元，其中按权益享有的新特能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占比为

21.43%。 

3、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输变电业务、新能源业务及能源业务。新特能源是公司新能

源业务板块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多晶硅的生产与销售，风能、光伏资源的开

发、建设及运营等。新特能源业务领域、运营方式与公司其他业务之间保持较高

的独立性，新特能源境内上市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

响。 

4、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新特能源境内上市，打造新的融资平台，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增强新

特能源的资金实力，优化产业布局，增强新能源产业竞争力及盈利能力，实现新

能源产业更好的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 

六、风险提示 

新特能源境内上市的计划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待公司经营层完成前期筹备

工作后，公司董事会还需就新特能源境内上市是否符合《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

司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出决议，并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境内上市事项在实施过程中仍然会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

可能会影响新特能源上市筹划和决策事宜，本次境内上市事项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4日 


